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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

●林萌孜

　　

[摘要]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本文以此为对象展开了讨论.首先分析

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认定及认定思路,了解以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有文学、艺术以及经济价

值,并与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目标一致.接着,本文通过“思想—表达二分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分别从著作权

定性和侵权两个方面做出分析.随后,本文提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问题的应对方法,以期能

够为相关人员保护著作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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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今社会在智能化转型期间，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各个

行业关注的首要对象。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应用通常

是将其作为代替自然人的身份，处理危险、精准以及重复程

度比较高的工作。 人工智能充当着人的助手，更多被用于

工业领域，很少覆盖文学领域。 随着新技术和算法的普

及，人工智能对人所发布指令的依赖程度下降，逐渐具备独

立判断的能力，并开始向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覆盖。 如文

本、图 像 和 音 频 的 生 成， 可 以 应 用 Chat GPT、Stable

Diffusion等。 鉴于此，随之而来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面

临著作权保护的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认定及认定思路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

１．文艺与经济价值

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受到我国现行法律的保护，这主要

是因为自然人本身具有独创能力，且自然人付出智力劳动，

也为其创作的作品赋予了一定的价值。 著作权保护能够对

这种独创智力成果予以保护，不仅代表着自然人付出的智力

劳动得到肯定，也意味着文学作品本身具备的价值受到认

可。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质量与水平等层面差

距并不明显，所以其也具备文学、艺术、经济等价值，同样

应受到法律保护。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该技术的应用

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以及训练数据，创作出具有质量保证的

作品。 例如，２０１７年人工智能诗人小冰创作的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该作品在文学创作领域具备文学价

值。 通过诸多实践经验不难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

帮助各个行业实现了降本增效，由此也明确了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的经济价值。

２．与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目标一致

人工智能内容生成需要海量数据，即数据训练。 其训

练数据量显著高于人本身储备的知识量，且能够在创作能力

的基础上，创作出满足要求的高质量内容。 根据实践发

现，创作者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后，将其上传

到互联网平台，无论是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还是发表，都能

够获得既得利益，有利于提升人们进行内容创作的积极性。

著作权法设立的目标之一便是鼓励人们进行内容创作，使创

作者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具积极

性。 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经过判定满足著作权法保护要

求，也可以鼓励创作者进行创作，为各个行业领域输送有质

量保证的作品，为当前社会文化创新提供推动力。 此外，

著作权保护还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行业内的

共享。

(二)“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再认识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著作权属内的作品相比，二者本质

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前者并不完全满足“作品”的标

准，这便有可能降低固有著作权侵权判定标准在实际应用中

的适用性。 与此同时，因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不能真正

达到作品提出的标准，其并不具备经济价值，所以利用“合

理使用制度”可判断其是否达到侵权标准。 一旦确定不符

合应用标准，需要新建所谓的邻接权，例如改编生成权，由

此获得作品衍生得到的收益。 如果从“思想Ｇ表达二分法”

角度分析，仅表达方式属于保护范畴，思想与方法并不在保

护的队列。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原有作品的思想核心一

致，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构成侵权。 这种情况下，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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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更清晰的改编要求，即对原作品邻接权所包含改编权

覆盖范围、条件等进行细化。 若生成内容经过改编，依然

存在较为明显的侵权行为，或内容实质性相似，则需要对对

著作权人进行法律层面的保护。 对侵权主体的确认同样面

临一些困难。 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已有的研

究成果可以发现，如果实际上存在侵权现象，判定侵权责任

归属时，需要优先对当事人的意愿予以考虑。 在提前未作

出约定的情况下，生成的内容一般不具备构成“作品”的条

件。 在此情况下，创作者、使用者以及提供服务者需根据

既定比例分担相应的责任。

机器学习内容全阶段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应对策略

(一)著作权定性风险与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离不开机器学习算法的支持，通过此

算法生成内容在输出与输出等各个阶段均存在一些风险，尤

其是著作权定性的风险。 此类风险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定性的高度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具有十分强大的算力，且在创作思路方面与自然人相似。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所谓的自主性，

即强人工智能，通过单位作者制度可对其进行规范。 当

然，在行业内也有一些声音认为，现阶段采用的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依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即自然人进行内容创作的

信息化工具的阶段。 由此可见，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

体和行为等在性质层面紧密相关，其主体、生成行为、内容

性质却没有更加明确的划分标准，甚至部分学者认为以人工

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构成著作权法规范的作品，同样也不具备

著作权。 对于此类问题，需要先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性质，再对内容生产过程性质进行判定，了解实际生成内容

和著作权法保护范畴的一致性，基于此，可以明确生成内容

的权利归属。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性质方面，鉴于强人工智能与弱

人工智能的区别，可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特性对人工智

能做出分析。 弱人工智能主要表现在生成内容的通用性和

创造性不强、不支持自我学习等方面。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

行为性质的界定，尽管其与自然人创作有很高的相似性，均

是以经典作品的模仿、再创作为基础，但前者并不涉及人的

情感，也并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行为范畴，是运用算法自动

生成的模板内容。 所以，创作的关键是人，人工智能学习

数据的提供者是人，实际生成内容指令也是由人进行控制。

如果人工智能依然不具备自我意识，不能完全摆脱人的控

制，其运行过程不能称之为“行为”。 即便是人工智能进行

内容创作，自然人在其中实际发挥作用比较有限，法律的聚

焦点依然是“人”。 通过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在应用方面

为一般使用者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权利，个人依然是直接受

益者。

综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够享受著作权，且实际生成

内容是由创作者独立创作的。 创作者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内

容创作，创作行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即使用

者和提供者签订合同的行为，“后”阶段则是在人工智能中

输入相应指令，并输出内容的行为。“后”阶段是在“前”

阶段基础上进行，若是缺少签订合同的授意，创作者将不能

进行后续的内容生成创作。 但著作权法为私法，关键要尊

重当事人意愿，因此，著作权归属需按“有约定从约定”这

一要求。 譬如，由 OpenAI研发的ChatGPT，公司在服务

协议中涉及一条内容，即法律允许范围内，向使用者转让

“输入”“输出”内容的权利。 如果创作者和提供服务者之

间没有就权利归属问题提前约定，那么则由创作者具备作品

著作权。

(二)著作权侵权风险与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期间涉及大量数据，在对其进行训练

以及深度学习，得到最终生成“作品”时，有可能会对他人

创作的“作品”造成侵权。 因为构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模

型需要海量数据，训练数据中可能涉及处于著作权法保护范

围内的内容。 开始人工智能生成后，生成过程与“合法合

规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这一情形难免会有所出入，从而使

创作者面临侵权风险。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一般广泛应用于

文本创作领域，该领域存在诸多风险。 如果人工智能采用

深度学习算法生成内容，实际生成内容和最初文本内容相比

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便二者表达方法有所区别，也会被判定

为侵权。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内容生成也会出现在既有内

容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情况，再创作内容与原始内容思想内

核相同，但是文字表述方法存在差异。 此情况对原作品的

创作者而言，十分不利于其著作权保护。 若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并非法律主体，那么界定使用者/开发者承担侵权责任

也面临困难。

应对著作权侵权的相关风险，可以从“合理使用制度”

“转换性使用”两个方面着手，对生成内容进行规制。 若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到机器学习阶段，在没有提前获得许可

的情况下，擅自输入已获得著作权的作品，此类训练数据便

会面临侵权风险。 这可以根据现行著作权法规范，通过

“合理使用制度”形式进行有效规制。 所谓“合理使用制

度”，即在法律规定或是作者并未保留权利的情况下，可直

接使用已经发表过的著作权作品，在此期间不需要获得著作

权人的许可。 在“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制下，强调公平性

与公益性原则，可以在创作者、使用者、传播者之间增强协

调性，这也与鼓励内容创作与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形相符。

例如，可以在“合理使用制度”范畴中增加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相关情形，尤其是机器学习作品的应用。 这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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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创作者共享内容，还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创作

领域的发展。 除此之外，也可考虑将“转换性使用”作为

是否侵权的判定标准。 在机器学习合理使用前提下，通过

“转换性使用”，有利于降低合理范围内扩大解释面临的不

确定性。 譬如，机器学习使用作品是否以增强社会公共利

益价值为目标、采集与使用数据方法是否合法合规等。 除

此之外，“转换性使用”支持对机器学习最终呈现结果的审

视，其主要判断生成内容是否是功能转换，并加强了对挖掘

数据潜在价值的关注。

(三)侵权责任风险的特殊应对策略

因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然属于新生事物，所以在判断

已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考虑一些特殊因素。 第

一，对他人侵权责任的认定时，需要展开论证。 第二，谨

慎确定侵权需赔偿数额，一般具体数额应遵循“宜低不宜

高”的原则。 认定主观过错时，鉴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著作权保护依然面临争议，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判定为

“第三人构成侵权”。 具体在判定中也需要循序渐进、逐步

引导，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情况一是侵权人本身并不

知晓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只是进行了署名。 对于此情况，

作者需要提前做出标准，在作品上清晰注明“人工智能”或

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免在后续传播时引发矛盾。 情

况二是侵权人明确知晓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署名，且确

定该作品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将

其判定为故意侵权。 情况三与情况二相似，区别是侵权人

不确定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 此类情况应先判断行为人

义务履行的情况，在认定损害赔偿数额时，按现行著作权法

规定进行判定。 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行判定，首先应以

权利人实际产生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收入)为标准，其次需

要参考权利使用费。 如果不能采用以上方式确定具体数

额，法院可按案件的情节严重程度作出判定。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是

业内人士一直以来关注的要点。 本文针对此问题可能发生

的不同情形，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结合具体情况，提出了针

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有效应对侵权问题，最大程度保护创

作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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